[bookmark: _GoBack]2017年世界中學生田徑錦標賽代表隊選拔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5年12月30日臺教體署競(一)字第1050038972號函。
貳、宗旨
培育優秀青少年運動人才，促進學校國際文化體育交流，提昇我國青少年參加國際運動競賽競爭力，並拓展參與國際體育活動空間及增加國際能見度。特選拔國內中學生優秀田徑運動代表隊，參與國際學校體育總會（I.S.F.）主辦之「世界中學生田徑錦標賽」，以爭取競賽佳績，為國爭光。
參、組織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體育處、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三、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四、專案小組：由本會遴聘體育運動領域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負責規劃、選拔、督訓及考核等工作。
肆、國際賽期程
一、活動日期：106年6月24日至6月30日。
二、活動地點：Naycy, France (南錫 / 法國)。
伍、參賽資格
一、國家隊：凡曾
1.獲得「10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田徑種類高、國中組個人賽前八名。
2.入選國家各級代表隊。
3.參加以下全國性各比賽任一項目達參賽標準者，得以個人為單位報名國家隊選拔（報名時需檢附相關證明影本）。
(1)105年新北市城市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2)105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
(3)105年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
(4)105年全國田徑錦標賽。
(5)105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
(6)2017年港都盃全國田徑錦標賽。

(一)參賽標準：
	 項目
性別
	100
公尺
	200
公尺
	400
公尺
	800
公尺
	1500
公尺
	110公尺欄

	
	
	
	
	
	
	0.990M
	0.914M

	男
	11.01
	21.91
	49.42
	1:55.67
	4:04.98
	14.68
	14.01

	女
	12.39
	25.18
	57.68
	2:21.70
	4:52.65
	
	

	項目
性別
	100公尺欄
	400公尺欄
	跳高
	跳遠

	
	0.838M
	0.762M
	0.914M
	0.838M
	0.762M
	(公尺)
	(公尺)

	男
	
	
	54.67
	55.17
	
	1.90
	6.95

	女
	15.00
	14.47
	
	
	63.43
	1.57
	5.38

	項目
性別
	撐竿跳高
（公尺）
	三級跳遠
（公尺）
	鉛球（公尺）
	

	
	
	
	6kg
	5kg
	4kg
	3kg
	

	男
	4.60
	14.16
	15.73
	15.08
	
	
	

	女
	3.30
	11.69
	
	
	11.74
	13.90
	

	項目
性別
	鐵餅（公尺）
	標槍（公尺）

	
	1.75kg
	1.5kg
	1kg
	800g
	700g
	600g
	500g

	男
	44.54
	46.54
	
	59.09
	64.59
	
	

	女
	
	
	39.83
	
	
	41.89
	46.28


備註：1.各項目競賽器材高度、重量及規格以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規定為準。
2.達400公尺跨欄參賽標準者可報名參加300公尺跨欄選拔。
(二)學籍：105學年度開學日前，即取得就讀學校學籍者。
(三)年齡：民國91年12月31日以前至民國88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
二、學校隊：凡曾獲得「104年或10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田徑種類高、國中組個人或團體錦標前八名者，皆得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得依與報名國家隊重複之人數列等額候補選手1-6人，以替補入選國家代表隊時之缺額，惟候補選手需與欲替補選手報名相同組之項目），組成男生組或女生組各乙隊報名，每隊含教練1人及選手6人參加（完全中學得以國、高中混合組隊），且符合下列規定者。
(一)學籍：105學年度開學日前，即取得就讀學校學籍者。
(二)年齡：民國91年12月31日以前至民國88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
三、凡經教育部同意核備判處停止比賽權之運動員，至選拔賽前1日尚未恢復其權利者，不得報名參加。教練亦同。
陸、報名方式：於106年3月10日(星期五)前填妥本會製發之報名表後，併同學生證影本(學生證上若無身分資料請補其他證件以證明身分)，以限時掛號郵寄本會辦理（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經報名後，於活動期間（含選拔、集訓、國際賽），不得更換名單。
本會會址：104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13樓。
電　　話：(02) 2778-3636
傳　　真：(02) 2771-3636
柒、選拔方式：代表隊採選拔賽方式產生。
一、選拔日期：106年4月6日（星期四）。
二、選拔地點：新北市立板橋第一運動場（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
三、選拔賽內容：
(一)國家隊 
1、比賽項目：
	
	
	男生
	女生

	第一群
	第一組 短距離
第二組 欄
第三組 中距離
	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
110欄（0.91）-300欄（0.84）
800公尺-1500公尺-3000公尺
	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
100欄（0.76）-300欄（0.76）
800公尺-1500公尺

	第二群
	第四組 跳部
	跳高-跳遠-三級跳遠-撐竿跳
	跳高-跳遠-三級跳遠-撐竿跳

	第三群
	第五組 擲部
	鉛球（5公斤）鐵餅（1.5公斤）標槍（700公克）
	鉛球（3公斤）鐵餅（1公斤）標槍（500公克）


2、選拔規定：每位運動員應報名參加跨群的兩項競賽（如下）。
(1)1徑賽和1跳部（第一群、第二群）
(2)1徑賽和1擲部（第一群、第三群）
(3)1跳部和1擲部（第二群、第三群）
3、比賽方式：(1)比賽採國家隊及學校隊同時進行。
           (2)第一群組：每一項目皆採一次計時決賽。
           (3)第二群組：跳遠、三級跳遠，試跳以四次為限。
           (4)第三群組：試擲（推）以四次為限。
4、計分方式
(1)按世界中學生田徑錦標賽給分量表（附件一），每一項目分數 評定自1分到100分。
(2)成績低於給分量表或參賽無成績者，都以1分計算。
(3)成績在計分表兩分中間者，以較低分採計。 
5、選拔人數：男、女子選手各6人，教練各1人，共計14人。
6、代表隊產生：
(1)選手：兩項成績總分最優者，錄取3人（每組至多以1人為限）
         第項無人入選之群組，則以該組單項成績最優者錄取（共計2人）。
         由專案小組擇優遴選之（計1人）。
(2)教練：由專案小組就具相關條件之教練中遴任之。
7、專案小組遴選會議：106年4月6日下午2時於新北市立板橋第一運動場召開。
8、入選為國家隊者，如同時報名學校隊，大會將於學校隊採計候補選手成績。如放棄當選資格，亦不得於學校隊中計分。
(二)學校隊
1、比賽項目：
	
	
	男生
	女生

	第一群
	第一組 短距離
第二組 欄
第三組 中距離
	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
110欄（0.91）-300欄（0.84）
800公尺-1500公尺-3000公尺
	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
100欄（0.76）-300欄（0.76）
800公尺-1500公尺

	第二群
	第四組 跳部
	跳遠-跳高-三級跳遠-撐竿跳
	跳遠-跳高-三級跳遠-撐竿跳

	第三群
	第五組 擲部
	鉛球（5公斤）鐵餅（1.5公斤）標槍（700公克）
	鉛球（3公斤）鐵餅（1公斤）標槍（600公克）

	
	接力賽
	100公尺x200公尺x300公尺x400公尺


2、選拔規定： 
(1)每位運動員除接力賽外，應參加跨群的兩項競賽（如下）：
1徑賽和1跳部（第一群、第二群）
1徑賽和1擲部（第一群、第三群）
1跳部和1擲部（第二群、第三群）
(2)同一個項目每隊參加人數不得超過3人。
(3)每隊應報名接力項目乙隊。
(4)經報名則不允許參賽項目間人員的異動。
3、比賽方式：
(1)比賽採國家隊及學校隊同時進行。
(2)第一群組：每一項目皆採一次計時決賽。
(3)第二群組：跳遠、三級跳遠，試跳以四次為限。
(4)第三群組：試擲（推）以四次為限。
4、代表隊產生：
(1)積分計算：
、按世界中學生田徑錦標賽給分量表（如附件），每一項目分數評定自1分到100分。
、成績低於給分量表者或參賽無成績者，都以1分計算。
、成績在計分表兩分中間者，以較低分採計。
、接力項目，超越接力區交接棒一次，扣總分10分；超過兩次，扣總分20分；超過三次視同未完成比賽，僅得1分。
(2)成績計算：
、每隊採計每組最優成績各一項（計五項），加其餘四項較優成績（不分群組，計四項），加接力成績（計一項），合計十項，十項積分總和最優者取得代表權。
、當兩隊積分和相等時，比較未列入計分之最佳成績積分；依此類推。
、若第、項仍無法分別勝負，則由接力成績高者獲勝。
5、選手替補：如原報名選手因入選國家代表隊而產生缺額，大會將依所提之候補名單自動遞補採計。
6、報名參加國家隊而未能入選之選手，參賽成績保留。
四、報到時間：106年4月6日上午8時至8時30分，於比賽地點報到。（逾時未完成報到者，取消參賽資格。）
五、領隊會議：106年4月6日上午8時30分，於新北市立板橋第一運動場會議室召開。
六、選拔賽結果，經本會專案小組審查後，報請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
捌、放棄參賽罰則
經獲選為代表隊之選手、教練及學校不得放棄參賽，否則停止選手、教練及學校參加本會所舉辦之世界中學生田徑錦標賽選拔賽參賽權3年（自事實發生日起計算），並報請其所屬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議處，副知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玖、代表隊集訓
一、參訓人員：男、女國家、學校代表隊各乙隊，每隊教練1人、選手6人，合計28人。
二、集訓期程：106年6月7日至6月21日，計15日。
三、實施地點：國家隊於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學校隊於原校集訓。(暫定)
四、訓練計畫：由代表隊教練擬訂，提經本會審查後，報請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實施。
五、集訓會議：(一)時間:104年5月，時間另訂。
(二)地點: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六、凡獲選為「2017年世界中學生田徑錦標賽」代表隊職隊員者，均須簽立切結書乙份，於集訓期間無故缺席者，經專案小組委員審查，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取消其代表資格，副知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壹拾、活動經費
一、選拔賽：參賽隊伍所需一切費用由學校自行負擔。
二、集　訓：由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集訓經費項下支應。
三、參　賽：代表隊職隊員保險、服裝、機票、簽證等費用由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經費項下支應；個人之護照申辦費由參賽人員自行負擔。
壹拾壹、附則
一、出國期間：106年6月22日至7月1日。
二、參賽期間除競賽外，需參加開幕、文化活動及閉幕，代表隊職隊員並應於返國後1個月內提交參賽報告書。
三、凡參加世界中學生田徑錦標賽選拔、集訓及國際賽期間之運動禁藥管制依「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違規使用運動禁藥處理及處罰作業要點」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參加運動競賽之運動員應接受運動禁藥檢測；拒絕接受檢測或經檢測證實違規用藥者，取消其參賽成績及所得之獎勵。參賽選手如須使用禁用清單所列藥物作為治療用途者，依中華奧會運動禁藥管制治療用途豁免申請及審查要點辦理。
四、活動期間（含選拔及集訓）所有職隊員應自行安排健康檢查，經醫院檢查，確認健康情況適合參與活動，證明書留存學校備查，並於選手保證書具結，若有因隱瞞個人健康情況而致意外發生時，概由當事人自行負一切相關責任。
五、凡獲選代表參賽人員須於106年5月5日（星期五）前，備妥個人護照、英文學籍證明文件、學校同意書、家長同意書、個人資料基本資料調查表、健康切結書各乙份及2吋個人相片1張，繳交本會辦理出國手續，如有延誤情形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六、本會於選拔賽期間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餘之意外傷害等保險由所屬學校自行投保。
七、獲選為代表隊職員，於活動期間所衍生之代課鐘點等費用，由原服務單位支付。
八、代表隊職隊員於參賽期間須統一穿著由本會提供之團服及比賽服裝參與正式賽會活動。
壹拾貳、本計畫經專案小組審查通過後，報請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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